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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15學年度特殊優良教師（校長類）評選實施計畫 

壹、依    據：教育部師鐸獎評選及表揚活動實施要點。 

貳、目    的：激勵校長專業領導及服務熱忱，表彰校長辦學績效，並薦舉本市優良校長參 

          與教育部師鐸獎選拔。 

參、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肆、 評選階段及方式 

一、第1階段：推薦名單 

由臺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自薦、臺北市教師會、臺北市校長協會

及臺北市學生家長聯合會，填具校長推薦表（附件1）以郵寄或親送方式向本局進行

推薦，除校長自薦外，每單位可推薦之各學層人員分別以3人為原則（即4學層總計最

高為12人），併同本局各科室推薦人選進入第2階段。此階段推薦單位無須告知受薦

者，由本局另行通知。推薦之相關規範如下： 

(一)日程：114年11月18日（星期二）前。 

(二)曾獲「校長領導卓越獎獲獎者」、「臺北市優質學校評選學校領導獎」、「領導

學校在國際認證或全國性競賽表現傑出者」建議優先推薦參加評選。 

(三)本局科室推薦人選應至少由2個科室主管以上人員聯署推薦。 

(四)校長自薦、各單位及本局科室推薦，皆請於推薦（自薦）表敘明具體優良事蹟，

以提供審查小組審查。 

(五)本局得視需要請所有受薦者提供補充資料。 

二、第2階段：審查推薦名單 

由本局邀請專家學者、相關單位及本局科室代表召開深度觀察名單確認會議，就

自薦及受薦人相關資料進行審查，本階段原則選出8名列入第3階段深度觀察。 

三、第3階段：深度觀察 

114年11月28日（星期五）後進行，由本局組成觀察小組就學校校務經營狀況

深入情境脈絡進行深度訪談，深度訪談之相關事項如下： 

(一)日程：114年11月28日（星期五）後至115年2月上旬。 

(二)訪談對象：包含學校處室主管人員、教師、家長會及學生代表等4類人員，每類至

少各1次（可合併類別同時進行訪談）。 

(三)觀察重點：觀察委員應就校長下列事項進行觀察： 

1. 教育政策與法令推動。 

2. 行政領導與教學領導。 

3. 專業成長與服務熱忱。 

4. 投注教育奉獻度。 

5. 對社會之影響度。 

6. 行政合作與公共關係。 

7. 素養導向學生學習成效。 

8.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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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式：觀察委員得透過電話訪談、面談、實地觀察及訪談、活動參與等多元方式，

進行深度觀察。各觀察委員須簽具保密切結書（附件2）。另每組觀察小組委員每

次得單獨進行亦可聯合進行。 

(五)紀錄：於觀察期間，每組觀察委員應完成至少2次觀察紀錄（附件3），且觀察紀

錄得檢具佐證資料，2次觀察紀錄經4人小組共同討論後，彙整為觀察總表（附件

4），於115年2月11日（星期三）前完成觀察總表及觀察紀錄表送交本局。 

四、第4階段：評選會議 

由本局召開評選會議，會議依觀察委員送交之觀察總表及觀察紀錄表進行討論，

評選4名特殊優良教師（校長類）。另於本市115學年度特殊優良教師評選會議提出，

併同其他類之特殊優良教師名單公告。 

 伍、推薦參考指標：教育部師鐸獎推薦評選表—1.教育政策與法令推動、2.行政領導與教

學領導、3.專業成長與服務熱忱、4.投注教育奉獻度、5.對社會之影

響度、6.行政合作與公共關係、7.其他。 

 陸、經費來源：由本局及承辦學校指定活動預算項下支應。  

 柒、本計畫經本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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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15學年度特殊優良教師（校長類）評選表揚活動推薦（自薦）表 

姓  名  性別  

服務學校  

推薦人 □校長自薦 □校長協會 □學生家長聯合會 □教師會     

 

1.是否曾獲本市特殊優良教師 

  □是，_______年度      □否 

2.是否曾獲教育部師鐸獎   

  □是，_______年度      □否 

優良事蹟（含得獎紀

錄等），各面向例如： 

 1.教育政策與法令推動 

 2.行政領導與教學領導 

 3.專業成長與服務熱忱 

 4.投注教育奉獻度 

 5.對社會之影響度 

 6.行政合作與公共關係 

 7.素養導向學生學習成

效。 

 8.其他 

 

推薦單位  
推薦代表 

姓名 

 

1.本表請統一以電腦繕打並採A4格式列印，請勿使用浮貼資料，並以1頁為限。 

2.請依限以密件信函或親送本局技職教育科，推薦對象得含本市公私立幼兒園長。 

附件1：校長推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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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15學年度特殊優良教師（校長類）觀察委員切結書 

 

 

    本人                    擔任臺北市115學年度特殊優良教師（校長類）

觀察委員，對擔任委員職務知悉之一切情事，包括：受推薦之校長名單、觀察

過程中訪談對象、自身觀察委員之身分，及於115學年度特殊優良教師（校長

類）評選相關會議中所知事宜，必定謹守誠信，善盡保密之責。 

 

                        

                                                                          

切結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2：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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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15學年度特殊優良教師（校長類）觀察紀錄表 

受薦校長  觀察日期  

觀察學校  

觀察方式 □FB   □學校網站   □其他             

觀察重點面向 

□1.教育政策與法令推動     □5.對社會之影響度 

□2.行政領導與教學領導     □6.行政合作與公共關係 

□3.專業成長與服務熱忱     □7.素養導向學生學習成效 

□4.投注教育奉獻度         □8.其他 

觀

察

記

要 

 

觀察委員簽名： 

附件3：觀察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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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15學年度特殊優良教師（校長類）觀察總表 

校長姓名 評選委員意見陳述 

 

1. 教育政策與法令推動  

2. 行政領導與教學領導  

3. 專業成長與服務熱忱  

4. 投注教育奉獻度  

5. 對社會之影響度  

6. 行政合作與公共關係  

7. 素養導向學生學習成效  

 8. 其他  

□極力推薦為本市特殊優良教師校長類人選 

□推薦為本市特殊優良教師校長類人選          

□不列入推薦為本市特殊優良教師校長類人選 

四位觀察委員簽名：                                                    

附件4：觀察總表 

 


